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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本區各旅團 

知會：地域總監 

副地域總監(活動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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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大露營 
 慈雲山區資助計劃 

 

香港童軍 105周年紀念大露營將於 2016年 12月 23日至 12月 27日假大嶼山竹篙灣（香港迪士尼樂
園側）舉行，歡迎 12歲至 26歲之童軍、深資童軍、樂行童軍參加，每位營費為港幣 600元。為鼓
勵各青少年成員參加，本區將為參加者提供資助，詳情如下： 

 

1. 資助額 

所有於第 2 輪截止報名日期（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報名者，可獲本區津貼港幣 200元。 

 

2. 申請資格 

a. 年齡介乎 12 歲至 26 歲的本區轄下各童軍旅的青少年成員； 

b. 本區轄下隨團各級領袖。 

 

3. 申請辦法及程序 

a. 申請資助者須在申請資助前先向所屬童軍旅報名參加大露營及繳付營費。（報名詳情請參
閱總會於 2016 年 6 月 15 日發出之大露營通告第 01∕2016 號）。 

b. 經所屬童軍旅之旅長／旅負責領袖填妥資助申請表格，於截止日期前送交本區會。 

c. 本區於收到資助申請表格後 2 星期內，將以電郵通知申請者所屬童軍旅之旅長／旅負責領
袖已收妥有關申請。 

 

4. 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 

 

5. 資助發放程序 

a. 申請資助者須先繳交營費，待完成活動及取得參加證書後，將證書副本經所屬旅團之旅長
／旅負責領袖交本區辦理。 

b. 本區於收到證書副本後 1 個月內，將以電郵通知申請者及所屬旅團之旅長／旅負責領袖有
關安排，並由旅長／旅負責領袖帶備旅印，親臨本區會領取及簽收相關款項支票。 

 

6. 注意事項 

a. 所有申請將以郵戳日期為準（如適用者）。 

b. 凡逾期遞交之申請表格、未經所屬童軍旅旅長／旅負責領袖簽署及加蓋旅印，概不接受。 

c. 申請資助者必須有 80%或以上的出席率，方獲資助。 

d. 如申請資助者已獲得「任何資助計劃」全額資助者，則不會再獲本區資助；只獲半額資助
者，則不受影響。 

e. 如同時申請東九龍地域大露營資助計劃之旅團，請直接填妥地域資助申請表格，然後將表
格正本交地域，副本交本區處理便可。唯隨團領袖的資助申請，必須填妥本區資助申請表
格，將正本交本區處理。 

 

7.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8 3338／9494 8720與林寶琼小姐聯絡。 

 

 區總監 黎耀輝 



 

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大露營慈雲山區資助計劃 

申請表格 

 

如同時申請東九龍地域大露營資助計劃之旅團，請直接填妥地域資助申請表格，然後將表格正本交

地域，副本交本區處理便可。唯隨團領袖的資助申請，必須填妥本區資助申請表格，將正本交本區

處理。 

 

 

旅別：  

旅長／負責領袖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日間）  （手提）  （傳真號碼）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申請者資料：（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姓名 所屬支部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本區專用 

審批結果 

1  S / VS / RS / L    

2  S / VS / RS / L    

3  S / VS / RS / L    

4  S / VS / RS / L    

5  S / VS / RS / L    

6  S / VS / RS / L    

7  S / VS / RS / L    

8  S / VS / RS / L    

9  S / VS / RS / L    

10  S / VS / RS / L    

    總計：  

 S = 童軍支部，VS = 深資童軍支部，RS = 樂行童軍支部 簽署：  

 L = 領袖   職位：  

    日期：  

 

旅長／負責領袖簽署 旅印 回郵地址（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 

本區專用 

  
地址： 

 

職位： 
  

經手人 

日期： 
  

收表日期 

註： 申請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將會用作處理申請「香港童軍 105 周年紀念大露營慈雲山區資助」。表格內

提供的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區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的申請。 


